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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漯河卷烟厂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理位置
建设项目位于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史梦博

项目名称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漯河卷烟厂易地技术改造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项目简介

漯河卷烟厂作为漯河市“工业 1351 工程”重点企业，为漯河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随着漯河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依据漯河市新的城市总体规划，

漯河卷烟厂现厂区位置已被规划为商业、居住、公共服务功能区，漯河卷烟厂实施易地技术

改造已迫在眉睫。故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漯河卷烟厂实施易地技术改造项目。

建设项目于 2018 年 5 月取得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批复（国烟计[2018]）97 号），2018 年 7 月

取得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项目代码：2018-411153-16-03-047730）。2019 年 1 月

由河南德信安全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漯河卷烟厂易地技术改

造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编号：DX/YP-181202），同月由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郑州益盛烟草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漯

河卷烟厂易地技术改造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2023 年 03 月建成并进入试生产阶

段。

项目负责人 赵昆南、张尔益、崔昌

现场调查人员 赵昆南、崔昌 调查时间 2023.6.14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史梦博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赵昆南、崔昌、宋

相哲、田凯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3 年 07

月 04 日~06

日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史梦博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经过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确定建设项目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建设

项目产生或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烟草尘、硫化氢、噪声、工频电场、微波辐射

检测结果：

建设项目采取了防尘、防毒、防噪声、防暑降温等措施，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显示各岗

位接触化学物质的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接触工频电场、微波辐射的强度均符

合限值要求。

卷接包车间卷烟工、包装工，滤棒成型车间滤棒成型工、滤棒发射机工接触噪声的 8小时等

效连续 A声级强度超标，在佩戴防噪声耳塞（3M1270）之后接触水平满足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

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结合建设

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结论，建设项目属于“三 C制造业；（四）C16 烟草制品业；C162

卷烟制造”，判定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漯河卷烟厂易地技术改造项目的职业病危害风

险分类属于“一般”的建设项目。

建议：补充措施

（1）（1）加强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员的个人防护用品知识的培训。严格落实作业人员

职业病防护用品的佩戴、管理、检查和奖惩制度，加强个人防护用品的管理和维护，定期检

查和更换。

（2）定期对工艺质量部气相测谱仪、产品维护室、精密仪器室、流动分析室通风橱万向罩/

通风橱等通风设施进行维护保养，定期调节通风设施的电动阀，保证工作场所通风量能够满

足要求。

（3）工艺质量部化验室、污水处理站存在酸碱灼伤的场所配置相应的应急药品，如处置碱

灼伤的 3%硼酸/2%醋酸，处置酸灼伤的 3%碳酸氢钠。污水处理站存在硫化氢，它可引起中毒

窒息，应在污水处理站放置空气呼吸器。加强事故通风的管理。发生事故性泄漏时，保证有

害物质能及时有效的排出室外。

（4）卷接区、滤棒成型发射区设置“注意粉尘”、“必须戴防尘口罩”；“噪声有害”、“必须

戴护耳器”警示标识。在污水处理站加药室、储药室设置“当心中毒”、“注意通风”、“佩戴

防毒面具”、“当心腐蚀”、“佩戴防护手套”、“佩戴防护眼镜”等，在风机房设置“噪声有害”、

“必须戴护耳器”。

（5）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通知》（国

卫办职健函〔2022〕441 号）的要求，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应

按时接受职业健康培训。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应当在任职后 3个月内接受职业健

康培训，初次培训不得少于 16 学时，之后每年接受一次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 学

时。劳动者上岗前应接受职业健康培训，上岗前培训不得少于 8学时，之后每年接受一次在

岗培训，在岗培训不得少于 4学时。



（6）严格把好外委单位准入关卡。不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移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

件的单位和个人，从外委单位的专业资质、各类技术人员专业配置及数量、近三年在同行业

的业绩、职业卫生现场管理、合同履行、机具设备情况等开展全面审核。与外委单位签订委

托合同，合同应明确双方在职业健康管理的职责、权力与义务，同时将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培

训、职业健康监护、个人防护用品配发等要求重点陈述，确保外包作业范围内的作业人员职

业病防治方面得到保障，防止职业病的发生。

（7）综合库办公室增加照明灯具。

持续性改进建议

（1）（1）加强职业病防护设施及应急救援设施的日常维护保养，确保其正常运行和使用，

如应急药箱、洗眼器、排风管道、除尘器等；

（2）依据《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完

善档案资料；

（3）后续职业卫生管理过程中考虑细化职业卫生告知书中内容，明确签订者的劳动岗位及

岗位津贴等内容，针对具体岗位突出该岗位危害特点继续加强作业人员的培训教育和应急救

援演练，确保作业人员能够正确、熟练的使用各类职业病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设施。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修改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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